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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先华与刘永翠（被害人之
母）同居，双方育有一女王某，刘永翠前
夫之女梁某（2007 年出生）与其共同生
活。2014 年 1 月 18 日，王某腿部烫伤
出院后回到家中，刘永翠怕梁某晚上睡
觉会蹬到王某烫伤处，便让梁某与被告
人王先华在另间卧室同睡。当晚，被告
人王先华将梁某强奸。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王先华强行与未满十四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
奸罪，应从重处罚，但其当庭自愿认罪，
可酌定从轻判处。依照我国刑法相关规
定，认定被告人王先华犯强奸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年。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公

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

【点评】本案是一起性侵未成年继子

女的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再婚家庭

中性侵未成年继子女的案件日益成为性

侵案件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偏远、落

后的西部山区，生活习惯加之经济条件

比较恶劣，再婚后的家长无暇顾及未成

年人成长中应当具有的人身防范意识和

常识，最终导致再婚的配偶得以甚至长

期伤害未成年人，给未成年人造成一生

难以愈合的伤痕。此案警示公众：应当

加强对妇女儿童普及自我保护的防范意

识 和 常 识 ，共 同 防 治 此 类 恶 性 案 件 的

发生。

8 月 29 日，刑法
修正案（九）获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其 对 收 买 被 拐 妇 女
儿 童 的 行 为 一 律 追
究刑事责任，取消了
嫖宿幼女罪，对这类
行为适用刑法关于奸
淫幼女的以强奸论、
从重处罚的规定。依
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 益 再 次 引 发 广 泛
关注。

8 月 31 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了 8 起
典型案例，反映人民
法院依法惩治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
罪。这既为各级法院
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
供参照标准，也对于
社会公众的类似行为
产生导向引导作用，
规 范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机制。

最高法发布的典
型案例涉及强奸、故
意伤害、故意杀人、强
迫劳动等罪名，既有
家庭婚姻方面的原因
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侵
害的情形，如王先华
强奸案、曾冰故意伤
害案、刘燕故意伤害
案、刘琴等故意伤害
案；也有利用网络对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
情形，如霍霖祯强奸
案，邵建非法拘禁、强
奸案，靳学勇故意杀
人案，范刚等强迫劳
动案等。

依法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是全社

会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家
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其
中，家庭监护职责在部分人群中没有得到有效履行。

从拐卖、遗弃、虐待、性侵、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
安全案例分析，受害人多为缺乏家庭监护的农村留守儿
童、城乡流动儿童、离异家庭子女和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
未成年人。

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积极创新
解决问题方式。比如，民政部以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
制度为重点，在全国 20 个地区试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
作，推动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
保护相衔接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机制；教育部会同相关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将关爱工作纳入社会管理创新体
系，等等。

近年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一步加强。据统计，
2011 年至 2013 年，全国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
益犯罪案件 12281件，惩处罪犯 14349人。

目前，全国共设立 2300 多个少年法庭，有专职法官
7400多名。据了解，近年来，法院的审判职能从单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扩展到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刑事
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

同时，检察机关不断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队伍的
专业化、制度化建设。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已成立有独
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 807 个。此外，最高检
以提高办案质量和帮教效果为核心，建立涵盖少捕慎诉、
帮教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内容的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考评机制，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关注未成年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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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至 2011 年 4 月间，被告
人霍霖祯以虚假身份通过网络聊天、手机
短信息聊天等方式，获取未成年在校女学
生或者其他女网友的真实身份资料后，以
公开经其引诱进行的有淫秽内容聊天的
记录、利用被害人头像合成的裸体照片等
方式相威胁，或者以帮助安排工作、教绘
画为由，逼迫、诱骗被害人见面，先后对
25 名被害人实施了强奸犯罪，强奸既遂
16 人，其中聋哑残疾人 3 人、幼女 5 人；强
奸 未 遂 3 人 ；犯 罪 预 备 6 人 ，其 中 幼 女
2人。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霍霖祯采用暴力、胁迫手段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行为已构成强奸
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法院认定被告人
霍霖祯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宣判后，霍霖祯不服，提出上
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作出判

决核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
处被告人霍霖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的刑事裁定。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对霍霖祯执行了死刑。

【点评】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各

种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也随之而

生。本案就是一起利用网络强奸多名妇

女、奸淫多名幼女的恶性案件，社会危害

性极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案

中，霍霖祯对 25 名被害人实施强奸犯罪，

仅有 2 名被害人报警，这也给公安机关及

时、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带来了困难，客观

上也使得更多的被害人遭受性侵害。虽

然霍霖祯被绳之以法，但其行为给 25 名

被害人，特别是给多名未成年少女和幼女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理和身体双重伤害，

给她们的家庭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本

案警示公众，特别是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

年女学生，网络交友要谨慎，看似甜蜜实

则险恶，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分清，加强

自我保护。

家庭婚姻不合要预防

网络引发侵权得警惕

被告人刘琴于 2010年左右通过互联
网结识倪某甲，二人产生婚外恋情，刘琴
要求倪某甲离婚并与自己结婚，遭拒绝后
心生怨恨。后来，刘琴在倪某甲经营的干
洗店内与倪的妻子彭某某发生争吵，被倪
某甲当场殴打，刘琴为此产生报复之念。
2012年3月23日，刘琴在互联网QQ空间

“漂流瓶”上发布“谁帮我毁掉一个女人的
容貌”的信息，寻人报复彭某某。陈某某

（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见此信息，回复刘
琴表示愿意帮忙，刘琴遂与陈某某通过互
联网联系商议报复之事，刘琴许诺事成之
后给付陈某某好处费。同年 6 月，陈某某
从外省来到江西省鹰潭市与刘琴会面，二
人再次商议认为报复成年人费用大，转而
决定报复倪某甲之子倪某乙（被害人，时
年8岁）。此后，陈某某通过刘琴发来的手
机短信得知倪某甲夫妇在干洗店后，便进
到倪某甲租住房，将所带的一玻璃瓶的硫
酸泼向倪某乙的面部及身上，致倪某乙全

身大面积烧伤，构成重伤甲级，二级伤残。
依照刑法，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琴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刘
琴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
开庭审理，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刘琴
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
及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依法
核准刘琴死刑。刘琴已被执行死刑。

【点评】本案是一起残害无辜儿童的故

意伤害案，惨案的发生是由无辜儿童的父

亲倪某甲与被告人刘琴的婚外恋而引发。

此案警示公众：一旦走进婚姻的殿堂，就要

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对家人和家庭负责，并

正确处理好夫妻关系和矛盾。婚外恋可谓

“毒树之果”，它的恶果不仅伤及自己，还可

能伤及家人。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要把握

好自己，正确利用网络。

2014 年 5 月 3 日 13 时许，被告人刘
燕因怀疑其子被害人高某某（男，2008
年 10 月 13 日出生）偷拿家中的钱，遂在
潮州市潮安区某某镇的出租屋内对高某
某进行责问，因高某某不承认偷拿家中
财物而心生气愤。刘燕叫高某某把衣服
脱光，先用皮带抽打高某某，又持塑料管
持续殴打高某某的头部、背部、四肢等部
位 ，致 高 某 某 全 身 多 部 位 不 同 程 度 受
伤。当天 16 时许，高某某因被殴打受伤
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刘燕遂将高某
某送至医院抢救，经医生抢救发现高某
某已死亡。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
被告人刘燕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潮
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刘燕因怀疑儿子偷拿家中钱财而心生气
愤，持械故意伤害自己的未成年人儿子，
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
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燕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点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及家庭

暴力刑事案件。根据当前刑事政策，对于

因恋爱、婚姻、家庭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

引发的犯罪，一般酌情从宽处罚，涉及家

庭暴力刑事案件也属于“因恋爱、婚姻、家

庭纠纷”引发的犯罪。未成年人比起成年

人来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极易成为家

庭暴力的对象，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后果

更加严重；司法对于针对未成年人成员实

施暴力的被告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可以依法从严惩处。同时，根据调查了

解，被害人高某某自小在安徽老家由爷

爷、奶奶抚养，而被告人刘燕夫妇则带女

儿在潮州市潮安区打工生活，案发前两三

个月刚将被害人高某某带到潮州市潮安

区上学。由于外出打工的父母与留守儿

童处于长时间分离状况，双方重新一起生

活时，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

均容易出现分歧。本案的发生为社会敲

响警钟，社会应给予留守儿童的生存、教

育情况更多关注，留守儿童更是迫切需要

父 母 及 社 会 给 予 耐 心 、细 心 的 教 育 和

包容。

2012年5月，被告人曾冰经人介绍认
识了现任丈夫许某，随后即与许某以及许
某与前妻生育的女儿小佳（案发时不满 3
岁）一起生活。为阻止许某与前妻联系，曾
冰经常大发雷霆，怀孕后更是时常对非亲
生的小佳严厉苛责，打骂不断。2013年 1
月1日下午5时，曾冰在家中叫小佳洗澡过
程中用手打、推小佳的脸和颈部，小佳跌倒
在地上致头部受伤，终因伤情太重死亡。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经开
庭审理后，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曾冰判
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三个月。一审宣判后，
曾冰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

清远中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后
认为，对于曾冰上诉提出其有积极赔偿
的情节，经查属实，同时考虑到该案发
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案发后上诉人积
极将被害人送医救治，留在医院守候没

有逃走，遂改判曾冰有期徒刑十二年。
【点评】这类案件反映出，由于未成年

人弱小，一些父母并没有把孩子当成独立

个体看待，而是将其当成私有财产或物品，

甚至当成出气筒、泄愤目标、报复工具。在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

已明确规定监护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

家庭暴力”，但在社会观念尚未完全将“父

母打孩子”纳入法制视角的情况下，除非到

打孩子致伤、致残、致死情况下，父母很难

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干预机构和措施上，更

远未达到保护儿童不受家庭暴力伤害的程

度。因此，有必要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上，

认识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伤害，要对未成年

人给予特殊的关注和保护，对未成年人施

暴的犯罪分子给予严惩；同时提出相应的

干预对策，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保障孩子的

生命尊严不受侵害。

王先华强奸案 曾冰故意伤害案

刘燕故意伤害案

刘琴等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范刚、李苑玮是夫妻关系，
租用广州市越秀区王圣堂大街十一巷
16 号 201 房 做 手 表 加 工 及 住 宿 场 所 。
2013 年 4 月至 10 月间，被告人范刚与
李苑玮以招工为名，先后从中介处招来
钟成（案发时 16 岁）、苏添园（案发时 13
岁）、周燊（案发时 15 岁）三名被害人，
使用锁门禁止外出的方法强迫三名被
害人在该处从事手表组装工作。后经
被害人报警，公安人员到场解救了三名
被 害 人 ，并 将 被 告 人 范 刚 等 人 抓 获 归
案。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钟成和周燊的
头 部 、颈 部 、臂 部 受 伤 ，损 伤 程 度 属 轻
微伤。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范刚等人以暴力、胁
迫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未成年
人劳动，其行为均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
利 ，共 同 构 成 强 迫 劳 动 罪 ，情 节 严 重 。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法院认定被告人范

刚犯强迫劳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10000 元；被告人李苑玮犯强
迫劳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 5000 元；被告人罗春龙犯强迫劳
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点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以限制人

身自由的方法强迫未成年人劳动的案

件。在目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频

频发生的现状下，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给予了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刑法

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规定，强迫劳动罪的“情节严重”

包括强迫未成年人劳动的情形，不论人数

多少。故本案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对

主犯应在 3 年以上量刑。本案的三名未

成年被害人是因外出贪玩或外出打工而

遇险，本案警示家长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未

成年子女在外的人身安全，最好不要让未

成年子女独自外出打工。

被告人邵建通过网络聊天认识被害
人张某某，2013 年 6 月 25 日，被告人邵建
约见张某某，并在吉林省榆三公路道南加
油站附近，强行将被害人张某某（女，17
岁）拽上一辆捷达出租车前往吉林省榆树
市，在一家旅店内非法拘禁张某某至 6 月
26 日。2013 年 6 月 26 日，邵建又将张某
某带至哈尔滨市，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广
街与汉阳街交口处的北往旅店内，非法拘
禁张某某至 6 月 28 日。2013 年 6 月 25
日，邵建将张某某强行带至吉林省榆树市
后，在一家旅店内多次强行与张某某发生
性行为，6月 26日邵建将张某某强行带至
哈尔滨市后，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广街与
汉阳街交口处的北往旅店内，多次强行与
张某某发生性关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邵建非法拘禁他
人并多次以暴力、胁迫手段强奸妇女，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强奸罪。公
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以惩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邵建犯
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宣判后，原
审被告人邵建不服，以原审判决量刑过

重为由，提出上诉。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

审相一致。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原审被
告人）邵建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诉讼程序合
法。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邵建申请撤回上
诉。邵建申请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的
撤诉条件，依法裁定准许上诉人（原审被
告人）邵建撤回上诉。

【点评】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聊天，

欺骗被害人与其见面、胁迫并拘禁被害

人，并在拘禁期间，对未成年被害人多次

强奸的恶性案件。我国刑法规定，强奸

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对“情

节恶劣”的认定标准，刑法和司法解释无

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长时间对同

一妇女非法拘禁并多次实施强奸的，一

般认定为“情节恶劣”。本案中虽未按十

年以上掌握对被告人的处刑，但考虑本

案中被告人长时间在对未成年被害人多

次实施强奸行为的性质比较恶劣的具体

情况，可以依法从严惩处，故在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幅度内，“从

高”判处被告人邵建有期徒刑九年，量刑

适当，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等特

殊群体的保护。

2013 年 5 月，被告人通过网上 QQ
聊天认识了被害人吴某某（女，殁年 12
岁），靳 学 勇 在 聊 天 中 谎 称 自 己 叫“ 王
钢”。同年 6 月 23 日，吴某某在 QQ 聊
天中说自己不想上学了，到大武口区找
工作，靳学勇便让其到石嘴山市大武口
锦林小区来找自己。当日 15 时许，靳
学勇自称是“王钢”的叔叔，在大武口锦
林一区门口接上吴某某。二人在锦林
二区 6 号楼前的树林里聊天时，靳学勇
认为吴某某辱骂自己，便掐住其脖子并
拧动，致其失去反抗能力，后又将吴某
某抱至锦林二区 6 号楼 2 单元 102 号地
下室，见其已没有呼吸，用文具小刀将
吴某某尸体肢解后运至锦林小区附近
的泄洪沟掩埋。2013 年 7 月 11 日，公
安民警将靳学勇抓获。经法医鉴定，吴
某某系被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后
被分尸。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靳学勇因琐
事对被害人产生不满，采用扼颈的手段
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靳学勇犯故
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依照刑法等有关规定，判
决被告人靳学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靳学勇

赔 偿 附 带 民 事 诉 讼 原 告 人 物 质 损 失
20000 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
其他诉讼请求；作案工具刀刃残片予以
没收。宣判后，被告人靳学勇不服，提
出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
依法开庭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并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
人民法院经复核，核准宁夏高级人民法
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
人靳学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
事裁定。

【点评】本案是一起通过网络聊天诱

骗未成年少女并将其杀害的案件。被告

人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

重。判处被告人靳学勇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量刑适当。当今 QQ 聊天已成为

大部分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给人们生

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之徒实

施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该案的发生提

醒广大的青少年，不能轻信通过网络结识

陌生人，不能在网络上泄露个人信息，更

不能孤身和网友见面，以免造成人身危

险。同时，也提醒未成年人的父母，要引

导和教育未成年人子女正确利用网络，净

化网络朋友圈，关注未成年人子女的社交

圈，时刻注意防患于未然，确保未成年人

的人身安全。

霍霖祯强奸案 靳学勇故意杀人案

邵建非法拘禁、强奸案

范刚等强迫劳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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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建预防儿童性侵防御网络

根据法国刑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法国针
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
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万欧元罚金的严厉刑
罚。这些年来，法国政府和民众逐渐意识到，刑罚并非一
剂万能药。对于儿童性侵行为必须以预防为先，并需要
依托教育、管制、联系和保护性处置措施等四个维度共建
预防儿童性侵的防御网络。其中，法国政府要求父母和
学校及早开展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树立正确的性保护
意识，并对未成年人明确性侵行为的定义。如2010年，
欧洲理事会发动了一项名为“内衣规则”的教育项目，要
求全欧洲对未成年人开展预防性侵的教育活动，告知“孩
子不应该让他人触摸自己的内衣通常覆盖的身体部分，
他们也不应该去触摸他人的这部分身体”。法国强化对
网络不良信息的监控和打击，同时禁止12周岁以下儿童
使用手机，以保证儿童上网的安全性。

同时，法国在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儿童权利保护专
员，由专员与社工相配合对各所中小学校进行定期寻访，
深入接触未成年人，减少其心理隔阂，进而发现犯罪线索。

美国：规范商业组织、家庭、学校等儿童保护行为

在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已经构成基本的体系。
这个体系是以《儿童在线保护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
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三个联邦法律为基础，规
范了商业组织、家庭、学校等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的行
为。其保护的重点措施是：研制屏蔽性软件，要求学校、
图书馆、网吧安装屏蔽性工具；设立与成年人分开的专门
的未成年人的上网场所；对不良信息网站的严格管理，成
人网站设定身份认证制度；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
等。 （于中谷）

国外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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